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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审查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执行进度会议筹备委员会 

2006 年 1 月 9 日至 20 日，纽约 

 
 

  荷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筹备审查会议 
 

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制造、转移和流通及其过量囤积对人道主义和发展的负

面影响 

 一. 导言 
 

1．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贸易是对和平、和解、安全、稳定、投资机会、经济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小武器和轻武器在社会上的非法使用的武装暴力造成

人员伤亡惨重，经济社会损失巨大。本工作文件旨在更加全面地讨论小武器和轻

武器的有关问题与发展问题。统筹处理这两方面问题有助于创造发展机会，帮助

确保在小武器问题方面的干预更有效力，更能持久。本文件提出各种办法，供 2006

年审查会议期间讨论。 

 二. 现有承诺 
 

2． 去年，小武器与发展的关系很受关注。最近在2005年 12月 8日，大会以《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为基础，通过了关于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制造、

转移和流通及其过量囤积对人道主义和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第 60/68 号决议，其中

强调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与发展的联系。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成果文件

中，就人的安全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指出，“我们认识到，发展、和平与安全、人

权彼此关联、相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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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大会第 60/1 号决议，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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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5 年另一重要里程碑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在 3 月份决定将

控制、预防和减少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问题纳入列为国际发展支出的活动。这项

决定为将减少小武器的措施纳入减贫框架创造了新的机会，同时也使各捐助国能

够将减少小武器的许多活动列为官方发展援助。 

4． 2001 年《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

领》
2
 提及小武器和轻武器与这些武器对重建和发展的影响的联系，认为，“小

武器和轻武器非法制造、转移和流通及其在世界许多地区的过量囤积和不受控制

的扩散，具有范围广泛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后果，并……对……可持续发展均

构成严重威胁”。
3
 

5． 自从 2001 年以来，许多国家和区域在履行根据《行动纲领》的各项承诺方

面已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减少小武器和培养能力的活动仍然极其需要得到进一

步援助。在发展框架内提供这种援助将创造新的机会，促进实施《行动纲领》。 

 三. 关键的挑战 
 

 A. 国家减贫战略 
 

6． 大会第 60/68 号决议要求酌情制订防止武装暴力的综合方案，将其纳入国家

发展战略，包括减贫战略（第 1 段(a)）。该决议还要求设立小武器基金，支助执

行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措施（第 1 段(b)）。 

7． 《行动纲领》所载的依据。第三节第 17 段指出，“国家应酌情作出更大的努

力，以处理与人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同时考虑到现有的和未来的社

会和发展活动，而且应该充分尊重有关国家在其发展方案内制定优先次序的权

利”。第三节第 6 段还指出，“各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应当应要求认真考虑向有

关国家提供协助，在各领域建设能力，其中包括制订适当的立法和条例……”。 

8． 执行。若干国家已经订立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家全面行动计划。一些国

家已经将这种计划或减少小武器的其他措施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减贫框架。这些

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认识到减少非法小武器和减少武装暴力与人身安

全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而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是穷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

们只要感到不安全，不能摆脱极端贫穷，就会觉得不能放弃武器。将小武器和轻

武器的有关问题纳入以国家政府提出的优先事项和政策为基础的发展政策对话

能确保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措施得以持续适当实施。衡量执行这些措施成功与

否的指标需要予以拟订，用于预算和部门支助以及单独项目的发展报告。一些国

家已有这方面工作的很好的例子。在国际上，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联合国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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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报告，2001 年 7 月 9日至 20 日，纽约》

（A/CONF.192/15），第四章，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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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一节，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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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组织应拟订指导方针，审查何为将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有关措施纳入发展框架

的最佳方式，如何安排和进行干预，应采用哪些指标来衡量成功，捐助者能如何

确保改进协调。《行动纲领》可作为这方面工作的指导方针的基础。 

 B. 建设和平 
 

9． 大会第 60/68 号决议要求“在冲突后建设和平长期战略和方案中，系统地包

括国家对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管制措施”（第 1 段(d)）。 

10． 《行动纲领》所载的依据。第二节第 2 段促请各国在国家一级“在没有适当

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的地方制订这些文书，……以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生

产和非法贩运或转让给未经许可的接受者”。第三节第 6 段指出，“为了促进《行

动纲领》的实施，各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应当应要求认真考虑向有关国家提供

协助，在各领域建设能力，其中包括制订适当的立法……”。 

11． 执行。在冲突后，小武器和轻武器往往具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不予处理，会

阻碍重建、复兴和发展。新设立的建设和平委员会将需要确保将减少非法小武器

供应的措施纳入冲突后重建计划。平民武器收缴方案、武器大赦以及关于武器持

有和使用的法律拟订工作能帮助防止武装暴力行动重新发生。《行动纲领》将是

建设和平委员会进行这项工作的有用的基础，并有助于委员会和联合国参与冲突

后重建的所有相关组织在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方面增进认识，增强能力。 

 C. 维持和平 
 

12． 大会第 60/68 号决议“鼓励联合国各维持和平行动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的

安全储存和处置问题，作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组成部分”（第 1

段(c)）。 

13． 《行动纲领》所载的依据。第二节第 21 段促请各国“在可能时，制定和执

行有效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包括特别在冲突后，有效地收缴、控

制、储存和销毁小武器和轻武器”。第二节第 35 段还提及与会各国的承诺：“鼓

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逐案考虑酌情在维持和平行动任务和预算中列入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有关规定”。上述两项规定已并入大会第 60/68 号决议。 

14． 执行。过去一年中，联合国及其各组织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拟

订和执行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所有方面指导方针拟订工作已经取得重

大进展。审查会议应对此表示欢迎。指导方针中确认拟订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

社会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到小武器和轻武器收缴、储存和处置的技术层面和各国的

特点。但在正式裁军与范围更大的自愿武器收缴方案之间的联系的问题上，应提

供更多的指导。这些工作应相辅相成，并必须作为冲突后重建的一部分内容按顺

序予以妥善安排。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也应考虑到新设国家安全机构

管理武器的方式。《行动纲领》规定了这些领域的一些指导原则，但这些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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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联合国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

参与拟订和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其他组织和区域组织的支持下

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 

 四. 建议 
 

15. 我们鼓励筹备委员会主席在其最后声明中明确提及小武器和轻武器与发展

的联系，因此需要将小武器和轻武器方面的干预纳入范围更大的发展方案。 

 

 


